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认真审

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山东证监局对公司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独

立意见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27 号（以下简

称“《决定书》”）后，针对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对决定书中

涉及事项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落实整改措施。 

经核查，公司本次落实整改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整改措施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

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整改报告的内容，并持续跟进各项整改措施

的实施，及时督促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学

习，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水平，推动合规建设常态化，有效地维护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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